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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五號「期後事項」 

 

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五號「期後事項」第二十六條規定：「會計

師查核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之財務報表時，其查核報告日不

得採用雙重日期。」 

 

會計師查核採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編製之財務報表時，是否應

類推適用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五號「期後事項」第二十六條之規定，

查核報告日不得採用雙重日期？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無進一步研究之計畫。 

 

 


